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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0年3月5日

杭州殊尚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申请人高兴祥与
你公司关于支付双倍工资差额等劳动争议、案已依法作出
终局裁决。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仲哉裁决书，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作出的浙杭萧山劳人仲案
(2019)1179号仲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裁决如下:驳回申请人高兴样的全部仲裁
请求。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申请人(劳动者)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申请人
(用人单位)如有证据证明本裁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
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裁决的，
另一方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5日

仲裁公告

为妥善处理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债权债务问题，加快推进学校重组工作，
依照现行法律和相关政策规定,经学校理事会讨论决定,自即日起成立学校清算
组，对学校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理，并履行清算职责。清算时间为公告之日起
两个月。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三十天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尹芙蓉 联系电话: 13575394909
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2020年3月5日

关于成立丽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财务清算组的公告

（2020）浙0382民初67号
沈秋利：本院受理原告周熠诉被告沈秋利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本
案定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三法
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9064号

蒋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7103号

钟士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被告郑宝荣、郑昌柳、钟
士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82 民初 71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 年 1 月 13 日，温州铭机包装机械有限公
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债务人温州铭机包
装机械有限公司股东经通知，未向管理人提供财
务账册、文书资料，现债务人温州铭机包装机械有
限公司无任何财产可供分配，债务人财产已经不
足以清偿已产生的破产费用 2344 元，故请求本院
终结温州铭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本
院查明:管理人通过登报、现场张贴等多种方式向
公司及股东告知应提交公司印章、账簿、财产，但
其均未向管理人提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破产企业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债务人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
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现温州铭机包装机械有限公

司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
告温州铭机包装机械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
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裁定宣告温州铭机包装机械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铭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27破31号

本院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根据浙江苍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苍南县鑫
港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正昌
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4 月13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地址:苍南
县人民大道鑫马大厦 8 楼，邮编: 325800，联系人:
卢小静，联系电话: 15088996653)，申报时应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定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 09 时 00 分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 1661 号)召开，
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
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02民初5600号

李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分行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402 民初
号5600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3758号

安吉凯撒洲际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恒林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吉凯撒洲际酒店
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 0523 民初 3758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安吉凯撒洲际酒店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恒林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租赁物价款 78000 元；安吉凯撒洲际酒店有
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恒林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租金 24960 元（自 2018 年 8 月 23
日 计 算 至 2019 年 3 月 18 日）、占 有 使 用 费（自
2019 年 3 月 19 日起按 6 元/台/天计算至上述第
一项价款支付之日止）及违约金（自 2018 年 8 月
23 日起按每迟延一天支付租赁费的 0.065%计算
至上述第一项价款支付之日止）；驳回恒林家居
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本案诉讼费 2120 元，由安吉凯撒洲
际酒店有限公司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02破3-3号

因金华立业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分配已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三款之规定，
本院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裁定终结金华立
业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120号
黄平生: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经纬模具材料

店与被告黄平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
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黄平
生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1140 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计付至实际履行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
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定
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义乌市人民
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 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519号

陈红英: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奢琦服饰有限公
司与被告陈红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
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陈红英
立即支付货款 52343.29 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
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
定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义乌市人民法
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
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20 年 3 月 3 日第 10 版法院公告
栏中，（2020）浙 0324 民初 338 号，落款法院应为

“永嘉县人民法院”，特此更正。

生活与法 你问我答

疫情期间住在出租房，
房租可以减免吗？

案例：受疫情影响，王玲一家人过

年时一直居家隔离，没有离开过出租

房。今年企业开工晚，收入减少，请问

可以减免房租吗？

律师：不能减免。出租方与承租

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表明双方的租

赁合同关系成立。出租方的合同义务

是提供房屋使用，承租方的合同义务

为缴纳租金。疫情期间，房屋在正常

使用，并没有受到影响，承租方有义务

继续缴纳租金。

不过，2月10日，杭州市下发《中

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严

格做好疫情防控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的

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对按规定

缴纳社会保险费、2019年全年工资收

入低于7.2万元、未承租公租房和未

享受政府住房补贴且在外租住房屋的

企业员工，政府给予每人500元租房

补贴（夫妻双方限享受一次）。

身在重点疫区无法返杭，
房租能否免除？

案例：2019 年 10 月，陈文在杭州

市中心合租了一间房，每月租金3500

元，租期1年。过年前，陈文返回湖北

孝感老家。疫情爆发后，他至今无法

返杭。房屋空置了近两个月，房租能

否减免？

律师：应鼓励租赁双方协商解决，

承租方身处重点疫区，受交通管制，无

法返回杭州小区，客观上确实未使用

租赁房屋，承租方可以通过协商的方

式，请求出租方适当减免房租。根据

2003年非典引起的租金减免案例来

看，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法院起

诉，要求减免租金，由法院根据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原则，双方共同承担

损失。

疫情期间无法进入小区，
房租要继续交吗？

案例：今年1月，李生在杭州城东

租了一套房，每月租金4400元，租期1

年。过年前，李生一家搬入自己的新

房居住，本想等年后儿子开学了再返

回出租房生活，以方便接送。可疫情

管控下，出租房所在的社区禁止所有

外来人员进入。房屋空置期，房租要

继续交吗？

律师：承租方租赁房屋的目的是

使用房屋，因小区疫情防控需要，导

致承租方短时间内无法正常使用房

屋，虽然租赁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

但不可归责于承租方、出租方的原因

所致，如为此发生纠纷，双方可本着

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也

可求助调解组织或诉至法院，由法院

视情适当延长租期、减免租金，合理

分担损失。

如果逾期支付房租，
中介公司能否解除合同？

案例：王洁和两名室友在杭州合

租了一套房。春节前，三人分别回家

过年，房屋空置。从今年2月起，房租

逾期未交。由于王洁所在单位未复

工，所以她一直留在台州老家。房屋

中介人员从 2 月开始不断催租，白天

私自撬开房门换锁，并要求王洁三人

一周内搬出房子且清空屋内所有物

品。请问中介公司能否单方面解除

合同？

律师：王洁与中介公司的房屋租

赁合同若合法有效，则王洁应当按照

约定履行租金缴纳义务。受疫情影

响，王洁虽在老家，但不影响租金的支

付渠道，客观上王洁仍可通过电子支

付缴纳租金。若因疫情管控导致王洁

无法使用房屋，可与中介公司就适当

减免租金、延长租期事宜进行协商。

在未取得中介公司同意前，建议应当

及时缴纳租金。中介公司采用撬门换

锁的方式主张权利，显然不妥，可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本文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车行私改车型销售，
要承担三倍赔偿责任吗？

编辑：
我在一家车行买了一辆小型货车，用于货物运

输牟利。可使用过程中，车子常常出现故障。于是，

我找有关机构进行检测，结论是该车已被私自改变

车辆型号。车行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可当我以车行

构成欺诈为由，起诉要求其按购车款给予三倍赔偿

后，法院近日却判决驳回我的诉讼请求，只让车行退

回购车款、赔偿停运等损失。请问：为什么会这么

判呢？

高先生

高先生：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一方面，本案不能适用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虽

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

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

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

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

的费用的三倍。”但其第二条同样规定：“消费者为生

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

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保护。”即能够享受三倍赔偿的主体只能是“消费

者”，且消费者购买的目的是在于“生活消费需要”。

而《消费者使用说明总则》中规定，消费者指的是为

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服

务的个体社会成员。”正因为你购车是为从事货物运

输即营运牟利，而非出于生活需要，决定了你并不属

于“消费者”，对出现的纠纷自然不能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另一方面，车行应承担普通赔偿责任。车行无

需三倍赔偿，并不等于其无需担责。因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八条分别

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

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

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

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

损失……”即只要车行的行为构成欺诈，便必须承担

退回购车款、赔偿停运等损失的民事责任。而欺诈

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

表示，对方当事人基于被误导而作出的违反真实意

愿的行为。正因为车行已隐瞒改变车型的真实情

况，才使得不明真相的你上当受骗并购车，决定了车

行必须担责。

颜东岳

疫情期间，你的房租减免了吗？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本报记者 马丽红

随着浙江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三返”人员日渐增长，房租减免

问题成了热门话题。那么，哪些情

况能够减免房租？哪些情况又不行

呢？近日，记者梳理了有关房租减

免的部分情况，请浙江浙联律师事

务所律师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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